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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伙企业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暨持股 5%以上股

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原一致行动人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苏州昶众”）、苏州昶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

州昶恒”）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再

合并计算以及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归属登记、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新增股份登记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登记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所引起，不涉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变动； 

 鉴于苏州昶众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已由李刚先生变更为江景女士，苏州昶

恒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已由李刚先生变更为庄瑞芬女士，李刚先生不再控制苏州昶

众、苏州昶恒，苏州昶众、苏州昶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先生的一

致行动关系解除。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先生持有公

司 10,745,026 股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9.19%；苏州昶众持有公司 1,850,000

股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3.30%；苏州昶恒持有公司 938,630 股股份，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 1.68%。苏州昶众、苏州昶恒不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刚先生之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苏州昶众、苏州昶恒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苏州昶众 

企业名称 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东区）东石泾港路 2 号

润港产业园 6 号楼 10 层（10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刚 

出资额 185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PBARG1J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苏州昶恒 

企业名称 苏州昶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东区）东石泾港路 2 号

润港产业园 6 号楼 10 层（10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刚 

出资额 2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346322373M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李刚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通过苏州昶众、苏州昶恒间接控

制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2,788,6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李刚

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

别 

国

籍 
职务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它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李刚 男 
中

国 

董事长、总经

理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

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

业园区旺家浜巷 8 号 

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苏州昶众、苏州昶恒发来的《关于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告知函》，苏州昶众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已由李刚先生变更为江景女士，苏州昶



恒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已由李刚先生变更为庄瑞芬女士。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先生与苏州昶众、苏州昶恒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直接和

通过担任苏州昶众、苏州昶恒之执行事务合伙人而间接控制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合计为 13,533,6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17%。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刚先

生与苏州昶众、苏州昶恒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再通过苏州昶众、苏州昶恒间接

控制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苏州昶众与苏州昶恒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向本公司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各方作为本公司的

股东，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行使股

东权利、履行相关股东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已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

归属登记工作并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上市流通，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

本总数由 53,200,000 股增加至 53,429,801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已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归属登记工作并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上市流通，本

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53,429,801 股增加至 53,592,634 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个归属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8）。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的 2,294,962 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完成证券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53,592,634 股

增加至 55,887,596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 

2024 年 6 月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并完成登记数量为 103,625 股，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

数由 55,887,596 股增加至 55,991,221 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归属登记、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

增股份登记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登记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53,200,000 股增

加至 55,991,221 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相应稀释。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苏州昶众、苏州昶恒合计持有本公司 13,533,656 股股份，占上市时本公司总股

本的 25.44%。具体持股数量以及分别按照上市时总股本、目前总股本计算的持

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按上市时总股

本计算持股比

例（%） 

按目前总股

本计算持股

比例（%） 

1 李刚 10,745,026 20.20 19.19 

2 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850,000 3.48 3.30 

3 苏州昶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938,630 1.76 1.68 

合计 13,533,656 25.44 24.17 

注：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先生持有公司

10,745,026 股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9.19%；苏州昶众持有公司 1,850,000

股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3.30%；苏州昶恒持有公司 938,630 股股份，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 1.68%。苏州昶众和苏州昶恒不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刚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具体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按目前总股



本计算持股

比例（%） 

第一组 李刚 10,745,026 19.19 

第二组 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850,000 3.30 

第三组 苏州昶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938,630 1.68 

注：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变化，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原一致行动人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所持有公司的股

份不再合并计算以及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归属登记、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登记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登记导致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所引起。涉及的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及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五、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一）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事实依据 

1、截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享有公司表

决权股数

（股） 

享有表决

权比例

（%） 

1 李刚 10,745,026 19.19 10,745,026 19.43 

2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499,323 4.46  2,499,323 4.52 

3 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  2,268,070 4.05  2,268,070 4.10 

4 
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1,850,000 3.30  1,850,000 3.34 

5 梅嘉欣  1,670,430 2.98  1,670,430 3.02 

6 胡维  1,584,956 2.83  1,584,956 2.87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澳先进智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8,486 2.59  1,448,486 2.62 

8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管理中心 
 1,242,309 2.22  1,242,309 2.25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澳领先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64,994 1.90  1,064,994 1.93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3,756 1.86  1,043,756 1.89 

注：享有表决权比例是以享有公司表决权股数除以剔除公司股份回购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数 488,093股以及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 187,687股后的公司股本数进行

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先生享有公司表决权股数

10,745,026 股，享有的表决权比例为 19.43%。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享有的表

决权比例均低于 5%，与李刚先生享有的表决权比例均存在较大差距。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构成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与原一致行动人的关联

关系 
提名方式 

李刚 董事长、总经理 
原一致行动人（实际控

制人） 
李刚先生提议，董事会提名 

梅嘉欣 董事、副总经理 无 李刚先生提议，董事会提名 

王林 董事 无 
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提议，

董事会提名 

刘文浩 董事 无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提议，董事会提名 

李寿喜 独立董事 无 李刚先生提议，董事会提名 

王明湘 独立董事 无 李刚先生提议，董事会提名 

杨振川 独立董事 无 李刚先生提议，董事会提名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共有七名成员，除王林、刘文浩分别系由股东上海华芯创

业投资企业、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并经董事会提名外，其余

董事均为在征求李刚先生意见后由董事会提名，李刚先生提议的董事占董事会多

数席位，且公司董事会均由董事长李刚先生召集并主持，李刚先生对公司的董事

会决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李刚先生仍作为公司董事长及

总经理, 负责主持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

和投资方案，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

人员，对公司经营方针、经营决策、日常运营及重大经营管理及人事任命等事项

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李刚先生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能对公司的董

事会成员构成、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以及重要人事任命产生重大影响。 

 

 



（二）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三）

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

司行为的人。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 

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选任； 

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5.1 条第（十三）项规定，实

际控制人，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

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李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9.19%，仍为公

司的单一第一大股东，公司其他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均低于 5%，股权结构较

为分散，与李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均存在较大差距；李刚先生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公司表决权比例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李刚先生能够实

际支配公司行为，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仍属于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同时，原一致行动人苏州昶众、苏州昶恒以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

向公司出具回复函确认，与公司其他主要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协议或口头约定，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或其他利益安排，

不存在寻求公司控制权的意向或进一步安排。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为加强李刚先生实际控制人地位的稳定性，苏州

昶众、苏州昶恒、江景、庄瑞芬分别作出承诺：“本合伙企业/本人作为公司股东

/公司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将积极加强与原一致行动人的沟通，根据法律、

法规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将致力于保持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的稳定，不存在寻求公司控制权的意向或进一步安排。”  

综上所述，公司认定李刚先生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有事实依据，符合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六、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李刚先生与苏州昶众、苏州昶恒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不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

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七、 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原一致行动人苏州昶众、苏

州昶恒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再合并

计算以及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归属登记、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新增股份登记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登记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所引

起，不涉及各方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后，苏州昶众、苏州昶恒与李刚先生解除一致

行动关系；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苏州昶众、苏州昶恒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先生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4、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一条“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方应当在六个月



内继续共同遵守本办法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规定。大股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相关方还应当在六个月内继续共同遵守本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

及其他相关规定。 

5、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其各自在《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6、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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